
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構）學校公教人員因公出國及赴大陸地區案件

處理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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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各機關年度因公派員出國

及赴大陸地區，應於年度

概算編製完成前擬定出國

及赴大陸地區計畫書，由

各一級機關依規定期程陳

報本府，經人事處會同財

政局、主計處、研究發展

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研

考會）等相關機關組成專

案小組初審後，送主計處

提本府年度計畫及預算審

查委員會審查，並經本府

核定後，始得編列預算。 

本市市立大學以五項自籌

財源支應之年度因公派員

出國及赴大陸地區，應依

前項規定辦理。 

第一項出國及赴大陸地區

計畫書格式由本府人事處

於各年度函請各機關提報

年度出國及赴大陸地區計

畫時另訂之。 

三、各機關年度因公派員出國

及赴大陸地區，應於年度

概算編製完成前擬定出國

及赴大陸地區計畫書，由

各一級機關依規定期程陳

報本府，經人事處會同財

政局、主計處、研究發展

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研

考會）等相關機關組成專

案小組初審後，送主計處

提本府年度計畫及預算審

查委員會審查，並經本府

核定後，始得編列預算。 

 

 

 

 

前項出國及赴大陸地區計

畫書格式由本府人事處於

各年度函請各機關提報年

度出國及赴大陸地區計畫

時另訂之。 

一、酌作文字修正。 

二、依本府一○四年

度計畫及預算

審查委員會會

議決議略以，

「市立大學校

務發展基金五

項自籌收入支

應 之 研 究 發

展、出版品及電

腦 等 專 案 計

畫，未提報本府

各專案小組審

查，請市立大學

爾後年度屬五

項自籌收入支

應之專案計畫

應依上開規定

送本府各專案

小組審查」。是

以，市立大學以

五項自籌財源

支應因公出國

及赴大陸地區

之年度計畫應

納入本府出國

專 案 小 組 審

查，爰增訂本點 

第二項規定。 

三、前開市立大學校

務發展基金之

五 項 自 籌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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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入，依「臺北市

立大學校院校

務發展基金收

支保管及運用

自治條例」第十

條 第 二 款 規

定，範圍如下：  

(一)捐贈收入。 

(二)場地設備

管理收入。 

(三)推廣教育

收入。 

(四)建教合作 

     收入。 

(五) 依「臺北

市立大學

校院校務

發展基金

收支保管

及運用自

治條例」

第六條規

定所為投

資取得之

有 關 收 

益。 

五、各機關應依年度因公派員

出國及赴大陸地區計畫切

實執行，非經事先報請權

責機關核准不得自行變

更。如確因業務需要必須

變更計畫項目與地點，或

五、各機關應依年度因公派員

出國及赴大陸地區計畫切

實執行，非經事先報請權

責機關核准不得自行變

更。如確因業務需要必須

變更計畫項目與地點，或

為應本府研究發展

考核委員會對各機

關出國報告書時效

控管之需，爰修正本

點第二項規定，並增

列該會為會辦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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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增加出國及赴大陸地區人

數、日數、經費者，須再

簽報本府核定。其所需經

費在原列國外旅費項下支 

    應。 

前項簽報本府變更核定程

序，由各一級機關簽會本

府人事處、主計處，並陳

市長核准。倘涉及增加出

國及赴大陸地區日數者，

應加會本府研考會。 

增加出國及赴大陸地區人

數、日數、經費者，須再

簽報本府核定。其所需經

費在原列國外旅費項下支 

    應。 

前項簽報本府變更核定程

序，由各一級機關簽會本

府人事處、主計處，並陳

市長核准。 

六、各機關未列入年度因公派

員出國及赴大陸地區計

畫，且動支本府經費之臨

時因公派員出國及赴大陸

地區案件，除下列原因

外，一律不予同意： 

（一）奉市長指示之出國

及赴大陸地區案 

      件。 

（二）臨時參加國際性重

要活動及會議案 

      件。 

（三）處理緊急性、突發

性重大事件。 

臨時因公派員出國及赴大

陸地區案件，應檢附出國

及赴大陸地區計畫書，由

各一級機關簽會本府人事

六、各機關未列入年度因公派

員出國及赴大陸地區計

畫，且動支本府經費之臨

時因公派員出國及赴大陸

地區案件，除下列原因

外，一律不予同意： 

（一）奉市長指示之出國

及赴大陸地區案 

      件。 

（二）臨時參加國際性重

要活動及會議案 

      件。 

（三）處理緊急性、突發

性重大事件。 

臨時因公派員出國及赴大

陸地區案件，應檢附出國

及赴大陸地區計畫書，由

各一級機關簽會本府人事

為應本府研究發展

考核委員會對各機

關出國報告書時效

控管之需，爰修正本

點第二項規定，並增

列該會為會辦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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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處、主計處、研考會，並

陳市長核准後執行。如有

變更計畫地點，或增加出

國及赴大陸地區人數、日

數、經費者，須再簽報本

府核定。 

處、主計處，並陳市長核

准後執行。如有變更計畫

地點，或增加出國及赴大

陸地區人數、日數、經費

者，須再簽報本府核定。 

九、各機關以其他政府預算經

費或運用民間贊助款為財

源，支應因公出國及赴大

陸地區所需費用者，均應

報府從嚴核定；並應徵得

經費來源機關或民間贊助

者之同意。 

 

 

 

    各機關不得由其補助或委

辦之機關、團體負擔所屬

人員出國及赴大陸地區所

需費用。但以本機關出國

及赴大陸地區經費或自費

方式，接受其補助或委辦

之機關團體邀請出國及赴

大陸地區考察者，不在此

限。 

    依前項但書出國及赴大陸

地區考察者，對涉及利益

事項應予迴避。 

九、各機關以其他政府預算經

費或運用民間贊助款為財

源，支應因公出國及赴大

陸地區所需費用者，除本

市市立大學校院五項自籌

財源訂有收支管理要點者

從其規定外，其餘均應報

府從嚴核定；並應徵得經

費來源機關或民間贊助者

之同意。 

    各機關不得由其補助或委

辦之機關、團體負擔所屬

人員出國及赴大陸地區所

需費用。但以本機關出國

及赴大陸地區經費或自費

方式，接受其補助或委辦

之機關團體邀請出國及赴

大陸地區考察者，不在此

限。 

    依前項但書出國及赴大陸

地區考察者，對涉及利益

事項應予迴避。 

為應本要點第三點

規定修正，配合刪除

「除本市市立大學

校院五項自籌財源

訂有收支管理要點

者從其規定外，其

餘」之文字。 

 


